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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处理实行特许经营   

  
   中国环境报记者 蒋朝晖 昆明报道 云南省昆明市在探索促进餐厨垃圾循环利

用、增强管理实效新途径中，广泛征求并及时采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即将出

台的《昆明市餐厨垃圾管理办法》(以下简称《管理办法》)具有较强操作性，值

得期待。 

 
  特许经营 实现资源化利用 

 
  据了解，截至 2007 年底，在昆明主城四区及呈贡县范围内，共有餐饮企业

5819 家(包括单位食堂)、学校食堂 663 家，每天产生餐厨垃圾约 1300 吨。但餐厨

垃圾的收集和处理并没有统一的规范管理，因此，长期以来昆明市的餐厨垃圾无

序处理情况十分突出。 

 
  为改变这一状况，《管理办法》规定，餐厨垃圾资源化利用实行特许经营，

实施统一的收集、运输和资源化利用。将餐厨垃圾及其加工物作为原料来生产和

加工食品，使用未经无害化处理的餐厨垃圾作为畜禽饲料等一系列行为均被明文

禁止。 

 
  针对餐厨垃圾的最终去向，《管理办法》明确指出，城市管理综合行政执法

部门应对本行政辖区内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置和资源化利用进行统一管

理。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科学合理规划布局餐厨垃圾的收集、运输以及减量化、

无害化和资源化体系建设。 

 
  垃圾处理单位将由城市管理综合行政执法部门通过招标，以特许经营的方式

确定。从事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理服务的企业在处理过程中 必须采取有效的

污染防治措施，采用防臭、防流失、防渗漏等专用的设备和专用于餐厨垃圾运输

的车辆运输餐厨垃圾，避免运输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 



 
  部门联动 形成整体合力 

 
  餐厨垃圾管理涉及面广、时间长，只有相关各级政府部门密切配合才能取得

实质性突破。 

 
  《管理办法》明确了城管、质监、工商、卫生、环保和农业等相关部门的联

动职责。例如，市城市管理综合行政执法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管 理办法》，并制

定实施《昆明市餐厨垃圾管理办法实施细则》。工商管理部门负责食品流通环节

的监督管理，依法查处将废弃食用油脂经加工后作为食用油脂销售的 违法行为。

环保部门负责餐厨垃圾产生、处理单位的污染防治措施的监督管理，依法查处餐

厨垃圾产生单位超标排污的行为。 

 
  此外，滇池管理、发展改革、财政、商务等行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

同实施《管理办法》。 

 
  源头入手 实行年度核准制 

 
  从源头入手，《管理办法》拟对新建餐饮店实行餐饮业准入条件提前告知

制，对整个餐饮行业实行年度核准制。 

  依据《管理办 法》，凡新建餐饮店，按餐饮业准入条件实行提前告知制，告

知拟新建餐饮业主应当与餐厨垃圾处理中标单位(以下简称“中标单位”)签订餐厨

垃圾收集、运输、 处理服务协议，并承诺建立餐厨垃圾收集运输服务台账后，相

关行政管理部门方可办理其开业审批手续。凡已营业的餐饮店，每年应当定期将

已签订的餐厨垃圾收 集、运输、处理服务协议和餐厨垃圾收集运输服务台账情况

报城市管理综合行政执法部门核准。 

 
  同时，《管理办法》对擅自从事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理的行为，明确规

定了细致而严格的惩处措施。 

 
  将餐厨垃圾中的废弃食用油脂加工后作为食用油经营性使用的，由卫生行政

主管部门责令限期改正，并处以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 款；将餐厨垃圾中的

废弃食用油脂加工后作为食用油销售的，由工商行政主管部门责令限期改正，并

处以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注销其营业执照。 

 



  此外，未经城市管理综合行政执法部门许可，擅自从事餐厨垃圾收集、运

输、处理的行为，以及将餐厨垃圾提供给未经许可的单位和个人收 集、运输、处

理的行为，也将由城市管理综合行政执法部门责令停止，并处一定数额的罚款。

直接向排水管道排放或者随意倾倒、抛撒、堆放餐厨垃圾的行为，将被 责令改

正，并处罚款，性质严重的，工商部门将注销其营业执照、卫生管理部门注销其

卫生许可证、环保部门注销其排污许可证。 

 
  《管理办法》还明确了餐厨垃圾资源化利用处置中心的责任。如存在故意不

正常使用污染治理设施，或者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擅自关闭、闲 置或者拆除污染

治理设施，排放污染物超过规定标准的行为，县级以上环境保护行政主管部门将

责令其恢复正常使用，或者限期重新安装使用，并处以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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